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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（2022）黔 0102 民初 6782 号

原告：杜执乾，男，土家族，1989 年 12 月 13 日生，住广东

省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潦难市场内肉菜市场区 D 座首层 9 号。身

份证号码：522227198912135639。

委托代理人（特别授权）：丁书俊，贵州本来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：周家庆，男，1998 年 2 月 21 日生，住贵州省遵义县三

岔镇长安村新院组身份证号码：522121199802210432。

被告：贵州省仁怀市王天和酒业有限公司，地所址：贵州省

遵义市仁怀市苍龙街道办事处苍头坝社区文村组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5203825907570375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发斌。

被告：贵州回归赖酒有限公司，地所址：贵州省贵阳市南明

区龙洞堡二福路 50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20000622202694D。

法定代表人：赖世伦。

委托代理人：田松，公司员工。

原告杜执乾诉被告周家庆、贵州省仁怀市王天和酒业有限公

司（以下至正文前简称王天和公司）、贵州回归赖酒有限公司（以

下至正文前简称回归赖酒公司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受理后，

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杜执乾委托代理

人丁书俊到庭参加诉讼；被告周家庆、王天和公司、回归赖酒公

司经本院传唤后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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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杜执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，请求判决：1、被告周家庆、

王天和公司退还原告货款 6000 元，并依法赔偿原告 60000 元；2、

被告回归赖酒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；3、被告承担本案诉

讼费用。事实与理由：2022 年 3 月日，原告通过电商平台“一亩

田”在被告周家庆开设的企业认证信息显示为王天和公司网店购

买了“庆香港回归特制酒”6 箱（以下简称该产品），共支付价款

6000 元。原告付款后，被告通过京东物流发货给了原告。原告收

到该产品后，经核查发现该产品标明：庆香港回归特制酒，生产

厂家：回归赖酒公司(被告三)，专利号:CN8610277915,净含

量:1000ml，生产日期：1997 年 5 月 26 日，并注明“赖茅”源流

等信息。原告仔细查验发现，该产品的酒盒和瓶子有意作得特别

脏，明显不是 1997 年 5 月 26 日生产的，所标注的生产日期存在

明显的弄虚作假。因此，该产品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应认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。根据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：“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

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消费者除

要求赔偿损失外，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

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；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，为一千

元。但是，食品的标签、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

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。”之规定，被告周家庆、王天和公司

作为销售者，除应退还原告货款外，还应承担价款 10 倍的赔偿责

任；被告回归赖酒公司作为该产品的生产者，依法应对周家庆、

王天和公司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。综上，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，

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法律之规定，具状诉至法院，恳请法

院依法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

被告周家庆未到庭应诉，但提交《答辩状》辩称：一、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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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执乾系以谋利为目的的“职业打假人”，不具有通常意义的消费

者身份，不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赔偿的情

形。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查询，可以认定杜执乾系“职

业打假人”，杜执乾曾多次以购买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为由，向多地法院提起买卖合同或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类似

近百件诉讼，原告知假买假，并不属于正常生活消费行为，系长

期以打假作为谋利手段的“职业打假人”；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

类似案件中认定杜执乾非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购买案涉产品，其不

符合消费者身份，不符合对消费者的认定标准；杜执乾是为了谋

取暴利为目的的商业“碰瓷”行为，加之我在商品详情页添加得

有“他人推荐挂在一亩田售卖的，我对该酒并不了解，购买后不

满意 15 天内可以退货退款”，杜执乾明知却一次性购买 6 件，不

符合常理，收货后直接诉讼并不与我协商退货退款，证明杜执乾

主观上存在恶意，其购买前对该商品的标准规格及自己购买行为

的目的和性质等情况具有完全的认知。二、经我了解，“庆香港回

归特制酒”的包装的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是用于纪念的名称，

（根据国家标准食品生产日期为年份以 4 位数字，月、日以 2 位

数字来标示，例：2021 年 05 月 26 日）并非杜执乾诉状上所写的

生产日期 1997 年 5 朋 26 日，是纪念名称位置印刷错误，且纪念

名称位置印刷错误并不能使消费者陷入认识错误，其次，我在了

解到该纪念名称印刷位置错误后，就已经下架该商品。另，不能

因涉案白酒的包装存在瑕疵，就认定我销售的“庆香港回归特制

酒”侵犯了杜执乾的合法权益。综上，我认定原告杜执乾系“职

业打假人”，不具有消费者身份，其不能适用《食品安全法》10

倍赔偿的规定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被告周家庆为证明其辩解意见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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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“一亩田”产品详情。用于证明：周家庆在产品详情中，

注（明）：他人推荐挂在一亩田售卖的，我对该酒并不了解，购买

后不满意 15 天内可以退货退款！

2、食品安全法生产日期标注规定。用以证明：食品生产日期

可用空格、斜线、连字符、句点等符号分隔，或不用分隔符；年

代号一般应标示 4 位数字，小包装食品也可以标示 2 位数字；月、

日应标示 2 位数字。

被告回归赖酒公司未到庭应诉，但提交《答辩状》辩称：1、

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，我司没有和原告签订任何买卖协议，根据

合同相对性，我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。2、关于案涉“庆香港回

归特制酒”，我公司近期以来通过网络监测，有关人员购买了名为

“赖茅酒”1000ML/53 度，声称是我司生产的“赖茅酒庆香港回归”

酒，并向市场上销售，对此，我公司明确自赖茅名称被禁使用后，

从未生产过“赖茅酒庆香港回归 1000ML”，也从未授权他人生产销

售，该酒不是我司生产销售的，我司被不法犯罪分子冒名进行违

法犯罪活动，现在已经严重损害我司的合法权益。3、原告通过电

商平台“一亩田”上所涉及有关商家销售的案涉赖茅酒，我司不

知从何处而来，也能明确表明该款酒完全系伪劣、假酒，我司并

未生产，不能仅凭案涉酒上标明生产厂家为我司，就认定系我司

生产，和我司在售的 1 公斤回归赖酒也完全不一致。4、我司早在

2012、2013 年就已经在官网上面公布了声明，就案涉赖茅酒不是

我司生产，公布了详细的鉴别方法，在近期公布了关于案涉赖茅

酒的声明，也在贵阳晚报上面发布了郑重声明，通过各种方式在

不断维护自身权益，在本次事件中，我司也是受害者。5、本次事

件已经严重侵害到我司的合法权益，我司对于目前市面上存在冒

用我司名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，也将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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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请求依法驳回对我司的起诉。

被告回归赖酒公司为证明其辩解意见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：

1、贵阳晚报（2021 年 8 月、9 月、12 月）。用以证明：回归

赖酒公司在 2021 年 8 月、9 月、12 月三次在贵阳晚报上发布郑重

声明：近期声明人通过网络检测、市场发现，有关人员购买了“赖

茅酒”1000ml/53 度，声称是我公司生产的“赖茅酒庆香港回归”

酒，并向市场上销售。声明人声明如下：1、贵州回归赖酒有限公

司自赖茅名称被禁止使用后，从未生产过“赖茅酒庆香港回归”

1000ml/53 度，也未授权他人生产销售，市场上现在流通的该款酒

均为冒用我公司名称的伪劣产品。2、未经我公司正式授权者，无

权销售本公司任何产品，对虚假消息给我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以

及冒用假借我公司名义进行违法活动的任何网站、单位及个人，

一经发现，我公司将保留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2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黔 03 民初 988 号民

事判决书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黔民终 136 号民事判决

书。用以证明：案外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

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仁怀市朱丽白酒经营部

侵害商标权一案，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，作出（2021）黔

03 民初 988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：一、仁怀市朱丽白酒经营部立

即停止销售侵害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第 4570381 号（“赖

茅”）…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行为；二、仁怀市朱丽白酒经营部

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，赔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

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50000 元；三、驳回贵州茅台酒股

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仁怀市朱丽白酒经营部收到该判决

后，不服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2）黔民终 136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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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王天和公司未到庭应诉，也未答辩、举证。
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2022 年 3 月 2 日，原告杜执乾在

被告周家庆在电商平台“一亩田”上开设的被告王天和公司网店，

以 1000 元/瓶的单价，购买了酒精度为 53 度的、酱香型的、规格

为 1000ml/瓶的、标识中生产厂家为被告回归赖酒公司的“庆香港

回归特制酒”赖茅酒 6 瓶，货款共计人民币 6000 元。周家庆在产

品详情中注（明）“他人推荐挂在一亩田售卖的，我对该酒并不了

解，购买后不满意 15 天内可以退货退款！”。同日，周家庆、王天

和公司通过京东物流向原告发货。原告于同月 5 日收货后，发现

该货物存在弄虚作假，遂诉至本院 ，提出如前诉请。

诉讼中，被告周家庆称原告是职业打假人，非实际意义上的

消费者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。

被告回归赖酒公司辩称其并未生产“庆香港回归特制酒”赖

茅酒，原告购买的该酒属假酒，与其在售的 1 公斤回归赖酒完全

不一致，原告不能仅凭该酒上标明生产厂家为回归赖酒公司，就

认定系回归赖酒公司生产，回归赖酒公司也是受害者，回归赖酒

公司对冒用其名义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，将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，

请求驳回原告对回归赖酒公司的起诉。而原告也无其他证据佐证

其购买的“庆香港回归特制酒”赖茅系回归赖洒公司生产。

上述事实，有原告陈述、《产品包装及产品实物照片》、《认证

信息》、《产品购物录屏（详见 U 盘）》、《订单详情》、《物流信息》

“一亩田”产品详情、食品安全法生产日期标注规定、贵阳晚报、

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黔 03 民初 988 号民事判决书、

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黔民终 136 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

明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原告杜执乾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向被告周家庆在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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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平台上开设的被告王天和公司网店购买“庆香港回归特制酒”

赖茅，按 1000 元/瓶的单价支付了货款 6000 元，周家庆、王天和

公司向原告交付了货物—“庆香港回归特制酒”赖茅 6 瓶，但该

货物的产品标识并非被告回归赖酒公司的产品标识，回归赖酒公

司此前已于 2021 年 8 月、9 月、12 月三次在贵阳晚报上声明：“市

场销售‘赖茅酒’1000ml/53 度‘赖茅酒庆香港回归’酒，回归赖

酒公司自赖茅名称被禁止使用后，从未生产过，也未授权他人生

产销售，市场上流通的该款酒均为冒用我公司名称的伪劣产品。”

故周家庆、王天和公司向原告销售该酒的行为，已经构成欺诈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“经营者

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

偿其受到的损失，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

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。”的规定，周家庆、王天和公司依法应当

返还原告货款6000元，并以原告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赔偿原告：

6000 元×3=18000 元。回归赖酒公司由于在原告购买该酒前已在

贵阳晚报上声明 “赖茅酒庆香港回归酒”，回归赖酒公司自赖茅

名称被禁止使用后，从未生产过，也未授权他人生产销售，市场

上流通的该款酒均为冒用我公司名称的伪劣产品。回归赖酒公司

在贵阳晚报上的声明，具有公示性质，原告在回归赖酒公司声明

后，仍然向周家庆、王天和公司购买该酒，回归赖酒公司依法不

承担赔偿责任。周家庆、王天和公司、回归赖酒公司经本院传唤

后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，视其放弃诉讼权利，由其承担相应

的法律后果。综上所述，本院对原告的诉请，依法部分支持，部

分驳回；对被告回归赖酒公司的辩解意见，依法予以采信；对被

告周家庆的辩解意见，依法不予采纳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一百四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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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周家庆、贵州省仁怀市王天和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

决生效后 10 日内返还原告杜执乾货款人民币 6000 元，并同时赔

偿原告人民币 18000 元，共计人民币 24000 元；

二、驳回原告杜执乾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1450 元，减半收取 725 元，由原告杜执乾负担 500

元，由被告周家庆、贵州省仁怀市王天和酒业有限公司负担 225

元（原告已预交，二被告在支付原告上述费用时，一并支付原告）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贵州省贵阳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逾期不上诉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，当事人可在二年内向本

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审 判 员 黄 明 宇

二 0 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 王 娜


